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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此件为准 

 

台 州 市 财 政 局 文 件  
 

 

台财行发„2020‟28号 

 

 

台州市财政局关于在部分市级单位开展 

差旅费双轨制报销试点的通知 
 

市级有关单位： 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和党政机关厉行

节约反对浪费要求，积极引导各单位树立节约意识，坚决带头

过紧日子、坚决控制一般性支出，根据《浙江省财政厅关于在

部分省级单位开展差旅费双轨制报销试点的通知》（浙财行

„2020‟39 号）精神，经研究，决定在部分市级单位开展差旅

费双轨制报销试点，出差人员按规定选择包干报销或凭据报销

方式报销差旅费。具体规定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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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包干报销 

进一步将国内差旅费包干范围扩大到住宿费。单位工作人

员出差可选择住宿费包干办法。 

1.住宿费。住宿费实行包干报销的，以《台州市机关工作

人员差旅费管理规定》（台财行发„2017‟58号）中对应分级别

分地区每人每天住宿费限额的 90%为包干标准，按实际发生住宿

天数报销包干经费。 

2.伙食补助费、公杂费包干仍按台财行发„2017‟58 号文

件等规定执行。 

3.报销要求。报销时出差人员应在报销单上注明包干事项、

住宿天数等情况，包干报销金额按包干方法及标准计算，同时

需提供实际发生的住宿费发票、公务卡刷卡凭证等作为出差证

明材料（附在报销单后）。无住宿费发票不得报销住宿包干费用。 

二、凭据报销 

采用凭据报销的，仍按《台州市机关工作人员差旅费管理

规定》（台财行发„2017‟58号）、《台州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规

范差旅费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台财行发„2019‟41 号）等规

定执行。 

以下出差仍采用凭据报销，暂不适用包干报销。具体为： 

1.当天来回的出差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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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执行有工作纪律、保密纪律要求的专项任务； 

3.离开常驻地参加抽调集中办公； 

4.离开常驻地到外地实（见）习、挂职锻炼、支援工作； 

5.在不对社会开放经营的系统内部招待所住宿； 

6.其他难以确定包干标准的出差。 

三、其他事项 

出差人员应严守各项法纪，出差前应事先了解住宿情况，

合理选择住宿，选择合适的报销方式，包干报销超支不补。同

一批次出差，原则上应选择相同的报销方式。单趟出差，住宿

费只能选择一种报销方式。 

各单位要按照“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、有利于节约财政资

金、有利于出行安全便捷、有利于实施廉洁自律”的原则，进

一步细化包干报销实施细则，强化内控管理，完善出差审批管

理，从严控制出差人数和天数，控制差旅费支出规模。要加强

对本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差和经费报销的管理，对本单位差旅

活动负责。对弄虚作假、虚报冒领、转嫁差旅费的，将根据《财

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27号）等规定对相关

人员进行处理。 

市本级选择部分单位进行试点（第一批试点名单详见附

件），鼓励有条件的部门、单位自行申请试点。试点自 2020 年



—4— 

12 月 1 日起实施。本通知相关规定由市财政局负责解释。 

各单位在实施过程中，如遇问题，请及时向市财政局反馈。 

 

附件：第一批试点单位名单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台州市财政局 

       2020年 11 月 2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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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第一批试点单位名单 

 
市委老干部局、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、市妇女联合会、

市港航事业发展中心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信息公开选项：依申请公开 

台州市财政局行事处承办         办公室 2020年 11月 26日印发 


